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第二次修正）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6年12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64号发布  根据1998年12月3日发布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修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管理办法〉等33件规章中超越〈行政处罚法〉规定处罚权限的内容》进行第二次修改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制定本施行办法。

    第二条  《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私营企业雇工，是指投资者外的受雇于企业的人员。

    第三条  《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人员中：

    （一）农村村民，指农民个人，不含农村中的非农业居民。

    （二）城镇待业人员，包括城镇待业青年和其他无业人员。

    （三）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指个体工商户业主，含个人合伙的合伙人。

    （四）辞职、退职人员，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辞职退职人员。

    （五）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其他人员主要包括：

    （1）离退休科技人员；

    （2）停薪留职科技人员；

    （3）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4）符合国家规定的党政机关、团体离退休人员。

    第四条  《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中的二人，是指资产独立的两个投资主体。

    第五条  《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私营企业可以经营的行业，还包括营利性的文化、艺术、旅游、体育、食品、医药、养殖等行业。

    私营企业可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

    第六条  私营企业可以设立分厂、分店、分公司等，投资者可以到异地办企业。

    第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八条  私营企业登记管理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第九条  凡符合《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人员申请开办私营企业，申请人应当向办理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有关证件：

    （一）申请人身份证明。

    独资企业申请人是指投资者本人，合伙企业申请人是指合伙人推举的负责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是指投资者推举的企业负责人。

    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登记时，除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外，还应当提供其他合伙人、其他投资者的身份证明。

    （二）场地使用证明。

    （三）验资证明。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数额按照企业法人注册资金数额的规定执行。

    （四）申请从事资源开采、建筑设计、施工、交通运输、食品生产、药品生产、印刷、旅店、外贸、计量器具制造等行业生产经营的私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有关部门的审批证件。

    （五）合伙企业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供合伙人的书面协议。

    合伙人的书面协议应当载明合伙人的出资形式、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

    （六）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供公司章程，章程内容应当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十条  申请开办私营企业，申请人应当在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经核准发给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

    私营企业申请开办分厂、分店、分公司的，应当在分厂、分店、分公司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经核准发给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超过三十人的，应当经地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一条  私营企业登记的主要事项应当包括企业名称、企业负责人、经营地址、资金数额、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企业种类、雇工人数以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姓名、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者姓名等。

    私营企业的名称应当按照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办理。

    企业负责人：独资企业是指投资者本人；合伙企业是指合伙人确定的负责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姓名须与身份证相符，不得使用别名。

    经营地址，指企业所在市、县（区）、乡（镇）、村、街道、门牌等。

    资金数额，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和自有流动资金。

    经营范围，指经核准登记的生产经营项目和商品类别。

    经营方式，指自产自销、代购代销、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零售、批发、批零兼营、客运服务、货运服务、代客储运、装卸、修理服务、咨询服务等。

    企业种类，指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审核决定。符合条件的，经核准登记后，发给营业执照；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登记，并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私营企业凭营业执照刻制图章，开立银行帐户，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私营企业改变企业名称、企业负责人、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企业种类等主要登记事项，应当向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私营企业因分立、合并而保留的企业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因分立、合并而新办的企业应当办理开业登记；因分立、合并而终止的企业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私营企业转让时，转让方应当办理注销登记，受让方应当办理重新登记。

    私营企业迁移到原登记管理机关管辖区域之外，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原登记管理机关根据企业申请，收回营业执照及其副本，撤销注册号，开出迁移证明，并将企业档案移交企业新址所在地登记管理机关。企业凭迁移证明，向新址所在地登记管理机关重新申请名称和注册号，领取

营业执照。

    合伙企业增加或减少合伙少，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私营企业办理变更登记时，应当提交申请书及有关证件。合伙企业的申请书应当经合伙人签署，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书应当经董事会签署。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受理私营企业变更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做出审核决定。

    第十七条  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私营企业歇业，应当向原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资产清理和处分证明、债务清理证明、完税情况证明，经核准后，收缴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图章，并通知其开户银行。

    合伙企业歇业时，应当提交合伙人的歇业申请书。有限责任公司歇业时，应当提交董事会决议或其他有关证件。

    第十八条  根据《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私营企业破产时，应当向原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破产证明、资产清理证明、债务清理证明，经核准后，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九条  因行政处分、法院裁决而终止营业的私营企业，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  私营企业遗失营业执照，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挂失，并申请补发。

    第二十一条  私营企业与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第二十二条  私营企业申请承揽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从事补偿贸易，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外商签订合同，经有关部门审批，报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第二十三条  私营企业与香港、澳门、台湾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承揽来自这些地区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从事补偿贸易，可参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及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私营企业经批准使用的经营场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需要拆迁的，拆迁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承担拆迁费用，并合理安排迁移地址。因侵占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侵占单位和责任人负责赔偿。

    第二十五条  私营企业开业、分立、合并、转让、迁移、歇业，均应当在办理开业登记、变更登记、重新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注销税务登记。

    第二十六条  根据《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私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不得瞒报收入，乱摊成本费用。

    第二十七条  私营企业不得抽逃企业资金，转移资产，隐匿财产，逃避债务。

    第二十八条  私营企业的外汇收入和支出按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按照《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私营企业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办理开业登记、变更登记、重新登记、注销登记；

    （二）监督私营企业依照登记事项和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三）制止和查处私营企业的违法经营活动；

    （四）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经营，制止对私营企业的摊派；

    （五）指导私营企业协会的工作；

    （六）国家授予的其他管理职责。

    《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对私营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帮助和管理的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是指工业、矿产资源、建筑、交通运输、商业、能源等部门。

    第三十条  私营企业应当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内向原登记管理机关呈报上一年度生产经营年检报告书、资金平衡表或者资产负债表。年检报告书式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制定。

    第三十一条  根据《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对私营企业的下列违法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一）未经核准登记擅自开业的；

    （二）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三）超出核准登记的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重新登记和注销登记的；

    （五）出租、转让、出卖、伪造、涂改或者擅自复印营业执照的。

    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超过一定数额和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长审核批准。具体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的数额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决定。

    第三十二条  私营企业从业人员阻挠、抗拒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私营企业违反财政税务管理规定的，按财政税务管理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私营企业违反劳动管理规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按有关劳动管理法规处罚。

    第三十五条  根据《条例》第五条规定成立的私营企业协会是由私营企业联合组成的社会团体。私营企业协会可以有团体会员、个人会员。

    成立私营企业协会，经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团体登记。

    各级私营企业协会接受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指导。

    第三十六条  私营企业职工成立工会组织，依照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私营企业的劳动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施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3日

    为了贯彻《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精神》，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务会议讨论决定，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中超越《行政处罚法》规定处罚权限的内容集中进行了修改。

    第三十一条改为“根据《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对私营企业的下列违法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

照：

    （一）未经核准登记擅自开业的；

    （二）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三）超出核准登记的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重新登记和注销登记的；

    （五）出租、转让、出卖、伪造、涂改或者擅自复印营业执照的。

    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超过一定数额和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长审核批准。具体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的数额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决定。”

1996年12月17日
